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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更正公告 
 

 

 

 

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原为“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”，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工作已经完成，新

增股份上市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。现就本次发行涉及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披露

情况补充说明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前涉及权益变动及披露情况 

2015 年 10 月 8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本

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4,503 万股（含本数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

79,973.28 万元（含本数）（以下简称“调整前方案”）。根据调整前方案，

认购对象的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发行对象 认购方式 

认购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
认购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现金 1,407.00 24,988.32 

2 衡阳弘湘国有投资（控股）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 563.00 9,998.88 

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2,252.00 39,995.52 

4 天津人保远望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现金 281.00 4,990.56 

合计  4,503.00 79,973.28  

2015 年 10 月 8 日，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启迪科服”）和嘉

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实基金”）分别与公司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

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》。根据调整前方案，本次发行前后，预计启迪科服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和嘉实基金持有公司的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名称 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启迪科服 4,156.18 18.61 5,563.18 20.73 

嘉实基金 - - 2,252 8.39 

根据调整前方案，本次发行后，启迪科服拟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

股份的 20%，但未超过 30%；嘉实基金拟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

的 5%，但未达到 20%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

第 15 号-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

号-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》及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，公司

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分别披露了《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（启迪科服作为信息义务披露人）和《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

变动报告书》（嘉实基金作为信息义务披露人）等公告，上述公告刊登于《中国

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涉及权益变动事项已在上述公告中披露。 

二、本次发行方案调整后涉及权益变动及披露情况 

2016 年 9 月 26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

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<附条件生

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（二）>及<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终止合

同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（第三次修订稿）的议案》等议案。

上述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调整主要为：1、调减了发行数量；

2、减少了发行对象并调减了各发行对象的认购金额，不涉及新增或更换发行

对象；3、减少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调减了部分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

金额，不涉及新增或更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。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

为不超过 1,614 万股（含本数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8,664.64 万元（含本

数）（以下简称“调整后方案”）。根据调整后方案，认购对象的具体情况如

下： 



序

号 
发行对象 认购方式 

认购股份数量

（万股） 

认购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启迪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现金 538.00  9,554.88  

2 衡阳弘湘国有投资（控股）集团有限公司 现金 215.00  3,818.40  

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861.00  15,291.36  

合计  1,614.00  28,664.64  

2016 年 9 月 26 日，启迪科服和嘉实基金分别与公司签订了《附条件生效的

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（二）》。根据调整后方案，本次发行前后，启迪科服和

嘉实基金持有公司的权益变动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名称 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持股数量（万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启迪科服 4,156.18 18.61 4,694.18 19.60 

嘉实基金 - - 861.00 3.60 

根据调整后方案，本次发行后，启迪科服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公司已发行

股份的 20%，嘉实基金拥有权益的股份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%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及

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，启迪科服和嘉实基金无需就权益变

动事项通知上市公司予以公告，并且原于 2015 年 10 月 9 日披露的《紫光古汉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启迪科服作为信息义务披露人）和《紫

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嘉实基金作为信息义务披露人）

不再适用于调整后方案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发行已经按照上述调整后方案实施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

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，具体情况请详见 2017 年 5 月 24 日刊登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启

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7-022）等相关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2017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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